
 

航政機關船舶丈量費費率表

單位：新臺幣（元）

船舶總噸位

 

船舶種類

二十

以上

未滿

五十

五十

以上

未滿

一百

一百

以上

未滿

三百

三百

以上

未滿

五百

五百

以上

未滿

一千

一千

以上

未滿

二千

二千

以上

未滿

四千

四千

以上

未滿

七千

七千

以上

未滿

一萬

一萬

以上

未滿

一萬

五千

一萬

五千

以上

未滿

二萬

動力船舶 2,600 3,800 4,500 5,800 9,600 12,800 16,000 19,200 22,400 25,600 42,200

非動力船舶 2,600 3,200 4,900 7,100 7,700 9,000

一、動力船舶總噸位二萬以上每二千增收二百元，未滿二千者以二千計。

二、非動力船舶總噸位四千以上者，均收九千元。

三、申請補發或換發噸位證書時，應繳證書費五百元。

修正後

附件六【法規來源】船舶丈量規則§46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E8%88%B9%E8%88%B6%E4%B8%88%E9%87%8F%E8%A6%8F%E5%89%87.htm#a46
..%5Claw3%5C%E8%88%B9%E8%88%B6%E4%B8%88%E9%87%8F%E8%A6%8F%E5%89%87.docx#a46

